关于做好2024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bookmark: _GoBack]年度考核和定期奖励工作的通知
金人社〔2025〕7号

各乡镇（街）党（工）委、园区工委，区委各部委、区直各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实施细则〉的通知》（皖人社发〔2024〕1号）文件规定和《关于做好2024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和定期奖励工作的通知》（六人社发〔2025〕15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区2024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和定期奖励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考核和定期奖励范围
全区各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中的事业编制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参公事业单位中尚未参公事业编制人员）。
抽调在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由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相关单位不再重复考核。定期奖励由编制所在单位负责。
二、年度考核工作要求
（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内容、方法、档次、程序和结果运用等按照《安徽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考核细则》）有关要求执行。
（二）充分运用区委、区政府综合考核结果确定优秀档次人数。单位在综合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可以适当提高优秀档次人数比例到25%；单位在综合考核为“较差”等次的需降低优秀档次人数比例到15%。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人数，一般不超过本单位应参加年度考核的工作人员总人数的20%。事业单位存在《考核细则》第二十四条或第二十五条规定情形的，其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事业单位存在《考核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其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比例一般不超过15%。对单位较小、人数较少的事业单位，在不突破总体优秀档次比例前提下，可由主管部门或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集中统筹确定和使用优秀比例。
拟提高年度考核优秀比例的事业单位，须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报区人社局批准后执行。申报材料须附符合提升优秀比例情形的相关佐证材料。
三、定期奖励工作要求
（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近三年（2022年、2023年、2024年）年度考核均为优秀等次，且符合事业单位奖励情形的，可按规定给予记功奖励。上年度已给予记功奖励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再重复记功，考核优秀年度重新进行计算。
2024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可以申报嘉奖奖励，申报记功人员不再重复申报嘉奖奖励。
（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记功比例一般不超过本单位工作人员总数的2%。工作人员较少的事业单位，确定奖励比例（名额）有困难的，可由主管部门或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集中调控、统筹使用。
（三）区委、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按隶属关系经主管部门、区人社局审核推荐后，报市人社局批准并作出记功奖励决定。
（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报记功奖励按要求填写本通知附件5、附件6，并提供区直属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推荐申请报告、单位编制花名册复印件、推荐记功奖励人员近三年年度考核优秀证明材料及所获荣誉、奖励复印件。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报嘉奖奖励按要求填写本通知附件5。
（五）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全面考察拟推荐记功奖励对象现实表现，并听取同级纪检监察部门意见。上报前，需在
本单位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涉及领导人员的，须按照干部
人事管理权限事先征得组织人事部门同意。
四、时间安排
区直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请于2025年3月10日前申报提高优秀档次比例；3月21日前将年度考核结果报区人社局备案，并同时报送嘉奖、记功奖励申报材料。
考核及奖励有关表格，请到市人社局官网首页“公示公告”栏下载。
联系人：区人社局考培股 张峻岭(416室)  陶然（414室）
联系电话：5150517

附件：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比例申报表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备案表
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花名册
5.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记功情况汇总表


六安市金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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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比例申报表
（    年度）
申报单位：                           时间：
	在编人数
	    （其中科级以上    人）
	实际参加年度
考核人数
	

	优秀档次比例
（%）
	
	拟评定为优秀
档次的人员数
	

	符合提高优秀
档次比例的情形（附依据）
	

	申报单位
意    见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核准部门
意  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    年度）
单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聘用岗位
名称及等级
	
	现岗位
聘用时间
	
	是否“双肩挑”（双岗位）
	

	个

人

总

结
	

	主管领导
评语及考核
等次建议
	


签名     年   月   日

	考核单位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人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不确定
档次或
不参加
考核情
况说明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备案表
（     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项  目
	总  计
	人   员   结   构   情   况
	备注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工勤技能人员
	试用期人员
	

	总人数
	
	
	
	
	
	

	实际参加考核人数
	小计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不确定档次
	
	
	
	
	
	

	未参加考核人数
	
	
	
	
	
	

	优秀档次
比例情况
	优秀档次人员
占实际参加考核人数（%）
	主管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事业单位人事
综合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总计”栏对应的总人数，等于“参加考核人数”与“未参加考核人数”之和。2.此表一式三份报送。 
附件4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花名册
（    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聘用岗位名称及等级
	考核结果
（按顺序填写）
	审核意见
	备注

	
	
	
	
	
	
	
	

	
	
	
	
	
	
	
	

	
	
	
	
	
	
	
	

	
	
	
	
	
	
	
	

	
	
	
	
	
	
	
	

	
	
	
	
	
	
	
	

	
	
	
	
	
	
	
	


注：1.“考核结果”栏，按“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不确定档次”顺序填写；
    2.“基本合格”、“不合格”、“不确定档次”及“未参加考核”人员，需在“备注”栏填明原因，并附事实说明材料；
    3.本表一式三份；

4.如有多页，每页均需加盖考核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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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片
（近期2寸正面
半身免冠彩色照片）

	民  族
	
	籍贯
	
	出生地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间
	
	

	学历
	
	学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及
职务职称
	
	岗位等级
（职员等级）
	

	拟授奖励
	

	奖惩情况
	

	简历
	

	主要
事迹
（可另附材料）
	

	申报
机关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
机关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
机关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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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记功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主管单位名称
	所在事业单位名称
	姓名
	岗位类别等级
	单位正式
在编人数
	记功比例
	是否连续3年年度考核优秀
	备注

	1
	
	
	
	
	
	
	
	

	2
	
	
	
	
	
	
	
	

	3
	
	
	
	
	
	
	
	

	4
	
	
	
	
	
	
	
	

	6
	
	
	
	
	
	
	
	

	7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说  明：1.“岗位类别等级”指人员已认定岗位类别等级的，按现聘岗位类别等级填写；未进行岗位认定的，填写“未定岗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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